土地租赁合同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 农村土地承包法》和《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和中标结果，本着平等、自愿、公平、诚信、有偿的原则，经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就土地经营权出租事宜，签订本合同。
一、当事人
甲方1（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2（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3（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4（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5（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6（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甲方7（出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联系地址：                                      
联系电话：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其他 : 	

乙方（承租方）：                              
□社会信用代码 ：                              
□身份证号码 ：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 / 农户代表人）：		     
身份证号码：                                 	
联系地址：                                     
经营主体类型：□自然人 □农村承包经营户 □农民专业合作社 □家庭农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公司□其他：      
二、出租土地四至范围及面积
甲方将位于铺前镇木兰湾虎威鼻地域，由黄坡、书园、轩头、星斗、甄陶、东井、罗僚七个村民小组共同经营管理的原黄坡林场两块土地出租给乙方，出租地块面积分别为4.092亩和1129.444亩，共计1133.536亩。
1、4.092亩地块四至为：东至铺前镇农工商联合公司，南至中财公司，西至铺前镇农工商联合公司，北至铺前镇农工商联合公司。地类现状为：旱地1.955亩、农村道路0.063亩、其他林地1.866亩、设施农用地0.207亩。
2、1129.444亩地块四至为：东至中财公司，南至隆南林场，西至林梧村委会，北至中台小学。地类现状为：灌木林地61.612亩、旱地636.699亩、坑塘水面36.15亩、农村道路18.835亩、其他草地14.937亩、乔木林地227.55亩、设施农用地69.142亩、水浇地13.493亩、养殖坑塘51.025亩。
三、出租期限
出租期限为贰拾年，以本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即从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止 。
四、经营方式
出租土地范围内，由乙方根据政府及有关部门政策规定，按照土地现行规划自主经营(若规划有调整的，则按调整规划后的条件执行，租金缴交方式及金额经甲乙方协商后再签订补充合同),在合同期限内经甲方同意后可以进行分租或转租，但不得开采、出售承租地上的沙土等矿产资源。如若违反政府及有关部门的规定，非法经营所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乙方非法经营给甲方造成损失的，乙方应予赔偿。
五、租金标准
出租土地面积为1133.536亩，其中用于养殖东风螺和水产养殖的土地55.117亩租金按1380元/亩/年计算,剩余出租土地1078.419亩租金按380元/亩/年计算。以上租金标准均为首个五年租赁期第一年租金标准。在租赁期限内，如扩建养殖东风螺和水产养殖的土地另外每年每亩再加一仟元（以实际测量的面积为准）。
六、租金缴交要求及租金调整
租金每五年调整一次，租金采用逐年缴交方式，乙方应在签订合同后的两日内支付首年租金，之后每年的租金缴交以此类推均按该时间节点缴交，即应于当年公历   月  日前交付下一年度租金。租金调整方式具体如下：
1、首个五年(2025年至2030年)租赁期内，年租金保持不变，即每年    元(大写：     )
2、第二个五年(2030年至2035年)租赁期内，年租金在首个五年年租金基础上上浮10%，计算公式为：首个五年年租金×（1+10%），即每年  元（大写：   ）；
3、第三个五年(2035年至2040年)租赁期内，年租金在第二个五年年租金基础上，增加首个五年年租金的15%，计算公式为：第二个五年年租金 + 首个五年年租金×15%，即每年     元(大写：     )；
4、第四个五年(2040年至2045年)租赁期内，年租金在第三个五年年租金基础上，增加首个五年年租金的20%，计算公式为：第三个五年年租金 + 首个五年年租金×20%，即每年    元(大写：     )。
甲方指定以下账户为缴交租金与合同履约保证金账户：
户名：文昌市铺前镇仕后村民委员会黄坡村民小组
账号：1005454500000161
开户行：文昌农商行铺前支行
七、合同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2日内，乙方须向甲方缴交人民币     元 (大写： 元)作为合同履约保证金，该笔保证金可冲抵2044年、2045年(出租期最后两年)部分租金，差额部分由乙方补足。租赁期内，如出租土地被国家全部征用，乙方在无违约情况下，该笔保证金全额退还(不计息),租金也计算至征用之日止；如部分出租土地被征用，则按相应比例退还部分保证金(不计息),同时租金也按相应比例减少。乙方无正当理由擅自违约终止合同，该笔保证金不退还。
八、其他约定
1、出租期内，如乙方需要建建筑物，经甲方同意后，在合法合规的条件下建设。如国家征用承租土地，双方依据国家法律法规配合服从，但征用后获得的土地补偿款、安置费、生活补贴资金等归甲方所有；地上林木及附属物的补偿款，甲方享有总额的15%(百分之十五),乙方享有总额的85%(百分之八十五)。
2、按照先付费后用地原则，出租期内，乙方须依据合同约定按时足额缴纳租金，逾期30日不缴纳，且经甲方催告后仍未在15日内缴付的，视为乙方构成根本性违约，甲方有权通知解除出租合同，乙方缴交的保证金      元(大写：         元)不予退还。
3、乙方须在出租期满前自行处理地上用着物、青苗等，出租期满，乙方尚未清理完的地上附属物，视为乙方放弃，甲方可按无主物收回土地及地上一切附着物、青苗等，乙方不得要求甲方支付赔偿款等。
4、租赁期内，如因本合同所涉土地权属、边界与第三方发生争议纠纷的，甲方全面负责与权属争议人调解处理。在乙方向甲方书面报告出现土地权属争议纠纷问题的六个月内，甲方仍处理未果，则甲方在三天内退回出现争议纠纷部分土地面积的租金给乙方。
5、甲方同意依法配合乙方申报办理土地出租权登记手续。
6、本合同的签订，在租赁期限内，不因甲方法人变更而终止、失效。
7、租赁期满，甲方再行出租时，同等条件下乙方有优先承租权。
九、违约责任
[bookmark: _GoBack]1.甲方违约，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退还保证金及解除合同之日止剩余租赁费，赔偿乙方损失，本合同终止。
2、乙方违约，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没收保证金。剩余租金不予退还。对于乙方在租赁地建筑物、附着物、种植物等，乙方须在合同解除后90日内自行处置，若逾期未处置，无偿归甲方所有。
3、双方应积极履行合同，若一方违约，另一方通过法律途径维权而产生的诉讼费、律师费、保全费、保函费、公告费等均由违约方(败诉方)负担。
十、其他
本合同未尽事宜，由甲、乙双方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 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十一、争议处理
本合同在履行中如发生争议，双方首先应本着平等互利的原则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任何一方均可向文昌市人民法院起诉，通过诉讼途径解决。
十二、合同生效
1、本合同一式十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文昌市铺前镇人民政府备案一份、仕后村民委员会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2、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字、盖章或者按指印，并经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村民代表同意，报乡镇人民政府批准之日起生效。


(以下无正文)


甲方  (出租方):
出租人1：黄坡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2：书园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3：轩头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4：星斗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5：甄陶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6：东井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出租人7：罗僚村民小组
法定代表人：


乙方(承租方):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合同签订地址：海南省文昌市铺前镇仕后村民委员会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